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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
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：

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定于第 8-11 周开展期中教

学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方式

本次期中教学检查以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自查自纠为主，

教务部将结合实际情况走访调研，听取意见建议，并同步开

展专项督查与随机抽查工作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围绕落实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，重点对课堂教学管理

和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

个方面：

（一）教学运行与师德师风情况

1.课堂教学情况

备课：教师授课教案、讲稿是否规范，内容是否充实；

教材和教学资源的使用情况；多媒体教学效果。

课堂教学：课程教学进度；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情况；

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课堂气氛；调停课相关纪律

执行情况；学生到课情况和学习的积极性，课堂互动及学习

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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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布置与批改：教师是否按要求为学生布置作业并进

行批改。

辅导答疑：教学过程中是否开展辅导答疑工作，实际成

效如何；是否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辅导，如何组织与实施。

考试：考试成绩相关分析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以及

试卷归档情况。

教务部将根据情况适时组织试卷抽查及作业抽查。

2.实践教学

围绕实践教学执行情况，检查相关课程的教学安排、教

学进度和教学效果。

3.教材使用及管理

“马工程”及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

系列教材使用情况，包括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数量与学

校应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数量的比例是否为百分百；选

用引进教材是否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有关规定；教

材的选优选新情况等。

4.师德师风

检查学院（中心）落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的举措及

成效；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。

（二）教研活动情况

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组织研讨布置落实本单位教学工作

任务的情况，基层教学组织（系、教研室）开展教学教研活

动如集体备课，公开课、观摩课、示范课、课程思政建设等，

教研活动记录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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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师和学生座谈会

教师座谈会的主旨是评学，学生座谈会主旨是评教。教

师座谈会由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召集，

学生座谈会由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教学秘书召集。各单位要

做好会议记录及意见反馈工作。

教务部将根据情况适时组织召开专项座谈会。

（四）公开课（或示范课）

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应安排 1-2 名教师讲公开课或示范

课，并组织全体教师观摩评课。

（五）听课范围

各二级学院党政领导与学院二级督导等基层教学组织

及专任教师听课时，重点可听取新进教师、中青年教师和学

院教师综合评价前 10%或后 10%的教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按照管理规范及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检查工作

随堂听课、日常教学检查，师生座谈会、公开课（示范

课）、作业抽查、试卷抽查等活动均应并填写相关程序表格，

做好记录。（相关表格见质量管理体系文件“程序样表”）

（二）认真进行总结整改

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要制定检查计划，有序落实各项检

查任务，充分了解教学运行、教学秩序情况，并及时总结整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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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要适时召开全体教师期中教学检查

总结会，对学生反馈比较集中的教学问题，要进行分析和整

改。

（三）检查材料报送

4 月 30 日（第 8 周周五）前，各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报送

期中教学检查计划，5 月 25 日（第 12 周周一）前，各二级

学院（中心）报送期中教学检查基本数据统计表及期中教学

检查总结报告。

以上材料均需同时报送电子版（OA 传送）及纸质版，其

中纸质版须加盖公章及院领导签字后提交至教务部质量监

督与评估科（行政楼 A1-208 室）。

联系人：关老师，邓老师； 联系电话：32082189。

附件：1.学院（中心）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计划表

2.学院（中心）期中教学检查基本数据统计表

3.学院（中心）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（表）

教务部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
